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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通知

、

召集及召开情况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以

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０

时在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公司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秀玉女士

召集并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

、

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

，

其中

，

现场与会董事

３

名

，

异

地与会董事

４

名

（

张学清

、

陈金龙

、

陈元顺

、

徐军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

结果共收到现场

３

张表决票及

４

张异地董事回传的表决票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二

、

会议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

，

形成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有关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７

票赞成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资金使用计划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福建天广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广工程公司

”）

共同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天广工程公司

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授信期为

１

年

；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

授信期为

１

年

；

同意天

广工程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２

，

０００

万

元

，

授信期为

１

年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７

票赞成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

天广

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5-017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０

时在南安

市成功科技工业区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天广消防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广工程公司

”）

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民生泉州分行

”）

申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及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

（

以下简称

“

建行南安支行

”）

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陈秀玉女士或其指定人员签署担保

合同及办理有关手续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及公司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天广工程公司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福建天广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２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３

、

注册地点

：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４

、

法定代表人

：

陈秀玉

５

、

注册资本

：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６

、

主营业务

：

消防工程的设计

、

施工与服务

，

消防电子产品的研发

、

设计及销

售

。

７

、

天广工程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８

、

天广工程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

时间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项目

＼

时间

２０１４

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度

资产总计

１１

，

１４８．９５ ６

，

１０８．３９

营业收入

６

，

１８７．２４ ４

，

７７４．０８

负债总计

５

，

５３９．９９ １

，

０８２．１０

利润总额

７３８．７５ ６８６．６６

净资产

５

，

６０８．９６ ５

，

０２６．２９

净利润

５８２．６６ ５０９．７６

９

、

天广工程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

截至目前银行贷款为

２

，

７８７．０９

万元

，

不存在

对外担保

、

抵押

、

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

三

、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公司拟与民生泉州分行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２

、

担保期限

：

一年

３

、

担保金额

：

６

，

０００

万元

（

二

）

公司拟与建行南安支行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２

、

担保期限

：

一年

３

、

担保金额

：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

、

董事会意见

１

、

天广工程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消防工程的设计

、

施工与服务

，

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量较大

。

近年来

，

天广工程公司在拓展消防工程业务方面加快了步伐

，

先后在

福建

、

江西

、

湖南

、

天津等地签订了多个金额达数千万元的工程合同

，

目前也在积

极地跟踪多个工程项目

，

工程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天广工程公司的资金偏紧

，

为不影响现有业务的开展同时更好地拓展新业务

，

做大天广工程公司的规模

，

增

强公司的竞争力

，

天广工程公司拟向民生泉州分行申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及向建行南安支行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

根据民生泉州分行及建行南安

支行的要求

，

需由公司进行担保

。

２

、

天广工程公司财务状况稳定

，

经营情况良好

，

盈利能力较强

，

具备较强的偿

债能力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

３

、

根据公司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

公

司可以不要求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

公司本次为天广工程公司担保

，

天广工程公司

未提供反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

含本次担保金额

，

全部

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９０

，

７４１．４４

万元的比例

为

１９．８４％

。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７

，

７８７．０９

万元

，

其中为天广工程公司的实际

担保金额为

２

，

７８７．０９

万元

，

为全资子公司天广消防

（

天津

）

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

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除上述担保外

，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

也不存在

逾期对外担保

、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5-018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十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天广消防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５０９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公司披露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２５

日

、

１２

月

２

日

、

９

日

、

１６

日

、

２３

日

、

３０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

１３

日

、

２０

日

、

２７

日

、

２

月

３

日

、

１１

日

、

１７

日及

３

月

３

日

，

公司分别披露了

《

天广消防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二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

四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

告

（

五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六

）》、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

天广消

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八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九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十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十一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进展公告

（

十二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

展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十四

）》

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十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在后续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中披露本次重组标的为消防工程公司

，

并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并申请股票复牌

。

目前

，

公司及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

、

律师事务

所

、

会计师事务所

、

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正在紧张开展法律

、

审计

、

评估等尽职调

查工作

，

重组方案的论证及优化正在抓紧进行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

，

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公告

。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5-00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４１９

号

）

核准

，

中国建筑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亿股优

先股

。

其中首期发行

１．５

亿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１５０

亿元

，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０．２５

亿元后

，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４９．７５

亿元

。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到位

，

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以下简称

“

普华永道

”）

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４４

号验资报

告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

三家银行共同简称

“

开户银行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开户银行

、

账号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的存储金额如下

：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

元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注

０２０００４９３１９２０１２３４７９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１１００６０２３９０１８１７０１２４９９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８１６０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５３１７ ８

，

９７５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９７５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

根据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

保荐机构签署的

《

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约定

，

公司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下辖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

，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也需遵守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的

相关约定

。

三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开户银行

、

保荐机构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主要内容为

：

１

、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２

、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３

、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

保荐机构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

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

保荐机构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

储情况

。

４

、

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石芳

、

丁宁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５

、

开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保荐机构

。

６

、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

，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

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７

、

保荐机构发现甲方

、

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5-010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

（“

会议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举行

。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

月

２８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在取得全体董事同意后

，

由董事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及

《

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等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公司

６

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

，

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优先股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千元人民币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发布的

《

中国建筑关于使用优先股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１１

）。

表决结果

：

６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监事会和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5-01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优先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千元

，

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

６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４１９

号

）

核准

，

中国建筑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亿股优

先股

。

本次发行

１．５

亿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

，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０．２５

亿元后

，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４９．７５

亿

元

。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到位

，

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以下简称

“

普华永道

”）

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４４

号验资

报告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金公

司

”）

与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

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已签署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二

、

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

和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预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００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三类项目

：

单位

：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１

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项目

４８．３

２

补充境内外重大工程承包项目营运资金

１７６．７

３

补充一般流动资金

７５．０

合计

３００．０

三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期间

，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承

诺投资总额明细及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筹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为

１２７．６３

亿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千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

（

一

）

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项目

１

郑州至登封快速通道改建项目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７８

，

７８０

２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项目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４３６

，

６３１

３

东湖通道

（

梅园

－

喻家湖

）

项目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１８４

４

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

６３０

，

０００ ６３０

，

０００

（

二

）

补充境内外重大工程承包项目营运资金

１

天津高新区中央商务区项目

９５０

，

０００ ９２３

，

８７９

２

武汉绿地中心项目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

９１０

３

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项目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１

，

２５７

４

北京鲁能总承包项目

６９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７０５

５

重庆京东方第

８．５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

６８０

，

０００ ６８０

，

０００

６

深圳市平安金融中心项目

６７０

，

０００ ５３７

，

７８５

７

新疆奎山宝塔石化有限公司重油制烯烃

、

芳烃项目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８６

８

吉林敦化至通化高速公路项目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９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５８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４８１

１０

淮北市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４３０

，

０００ ２１１

，

２２９

１１

天津现代城总承包项目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２８４

１２

重庆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０

１３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区项目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０９２

１４

贵州都匀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８６０

１５

内蒙古牙克石兴安新城基础设施项目

３６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５

１６

北京正大总承包项目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１３

１７

兰州高新区基础设施及公建项目

３４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７３３

１８

郑州市市民公共服务中心核心区

９

条道路等项目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

７５０

１９

刚果

（

布

）

金得累体育场建设项目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２２１

２０

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总部大厦项目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１

东莞国贸中心项目

２９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３９６

２２

刚果

（

布

）

１

号公路升级改造项目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３

贵州省贵定县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２８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５６０

２４

北京金融街

（

月坛

）

中心项目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５

贵州六盘水城市快线项目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６

广东湛江荣盛中央广场项目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４５

２７

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站前

ＹＱＺＱ－９

标项目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８

苏州国展商业广场项目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８１７

２９

南京市青奥中心项目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３０

乌鲁木齐

ＺＦ

标项目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３１

贵州茅台学院项目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

０３８

３２

上海轨道交通十号线吴中路停车场项目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８５

，

４８７

３３

福建长乐滨江滨海路项目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深圳深业上城

（

南区

）

商业及

ＬＯＦＴ

总承包项目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５

昆明鼎杰兴都汇商务中心项目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９２４

３６

贵州省人民大会堂配套项目

１７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９８

３７

辽宁盘锦内湖中桥

、

东桥项目

１７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２９７

３８

深圳地铁

９

号线工程

９１０５

标段项目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３９

哈尔滨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４０

重庆市江津几江大桥项目

１６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６１４

４１

鄂州市吴楚大道西段项目

（

第二标段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１２２

４２

开封市新区中心商务区会议中心

、

展览中心

、

博物馆和规划

馆项目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２４２

４３

上海虹桥丽宝广场项目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

６３７

４４

上海四川北路项目

１５０

，

０００ ８６

，

６１４

４５

北京华都项目

１５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９２３

４６

天津津湾

９

号楼项目

１４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４９３

４７

安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１４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１８５

４８

福建琅岐环岛路西北段项目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４９

扬州环球金融中心项目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５０

北京凯德天宫院项目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９４７

５１

周口市东外环路新建项目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５２

濮阳市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建项目

１３０

，

０００ ８９

，

８２２

５３

广东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

首期

）

迁建项目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５４

北京理工科技园项目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５５

广东珠海科技创意产业园一期项目

１２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７７

５６

天津富力

Ａ０９

项目

１２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３３６

５７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５８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东航站区

Ｔ３Ａ

航站楼项目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沈阳沿海国际中心项目

７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５７４

６０

四川内江市民广场项目

７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三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四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

优先股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优先股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千元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

公司监事会和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五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

认为中国建筑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已经按照相应编制基础编制

，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期间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

（

二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中金公司认为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宜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鉴证报告

，

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同时

，

募集资金置换时

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

不存在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中金公司同意中国建筑使用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千元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

三

）

监事会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

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鉴证

报告

。

同时

，

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全体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千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

、

监

事会审议通过

，

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鉴证报告

。

同时

，

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６２

，

６２３

千元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

３．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４．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期间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

》（

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２６６

号

）；

５．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08� � �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15-010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

2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二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5

年

3

月

9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

2015

年

3

月

8

日

-2015

年

3

月

9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8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3

月

9

日下午

15:00

。

3

、

现场会议主持

：

公司董事长任建华先生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592

号公司三楼一号

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

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名

（

分别代表

8

名股东

），

代表股份总数

170,522,40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324,050,000

股的

52.6223%

。

除股东代表外

，

其他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

、

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2

、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2

名

（

分别代表

7

名股东

），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170,350,418

股

，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5692%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

1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1,988

股

，

约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31%

四

、

会议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上述议案

，

同意

170,522,40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9,322,40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

王刚先生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后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

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3

、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特此公告

。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编号:临 2015-005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

为做好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

配工作

，

充分听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意见和诉求

，

增强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决

策的透明度

，

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现就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

配相关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

。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的数额

（

含税

）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率

（

％

）

２０１３

年

４

，

１９５．１１ １１

，

４３８．４２ ３６．６８

２０１２

年

２

，

４１７．９０ １２

，

２２７．８３ １９．７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０５７．８３ ９

，

９７１．７８ １０．６１

本次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３

月

１７

日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将书面意见反馈至公司

：

电子邮箱

：

ｊｉｎｘｉ＠ｊｉｎｘｉａｘｌｅ．ｃｏｍ

传真

：

０３５１－６６２８２８６

为便于投资者意见的收集和保存

，

请在书面意见中注明

“

关于晋西车轴

２０１４

年

度利润分配的建议

”

字样

；

投资者如为公司股东

，

请在提供书面意见的同时一并注明

并提供相关身份及持股证明等材料

。

特此公告

。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19� � � � �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2015-013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

司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发布了

《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

》，

具体内容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12

）。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证券

(

简

称

"

大地传媒

"

、

代码

"000719")

继续停牌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

公司与各相关方就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继续进行论证

、

协调

、

沟通

，

相关中介机构

正开展财务

、

法律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

继续停牌期间

，

本公司将协助并督促中介机构加快开展各项工作

，

并将根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进展公告

。

同时提醒投资者

，

以本公司在指定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

注意投资风险

。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3月 9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5-009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１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

，

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以及颁布了

《

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等具体准则

，

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

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财政部发布了

《

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的

决定

》，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２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上述规定

，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修订后及新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

。

３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

、

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应适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拟作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

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元

调整事项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影响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原在长期股权投资中按成本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７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二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

一

）

应收款项无风险组合的认定变更

１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由于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大多营运周期较长

，

导致母公司对其应收款项的账龄相

应延长

。

为避免因该等应收款项坏账计提

、

冲回而造成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异常波动

，

将母

公司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应收款项认定为无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

。

此项会计估计

变更对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无影响

。

调整事项 原计提方法 变更后的计提方法

母公司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应收款项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

经减值分析后未发生减值的

不计提

２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度起

，

对应收款项无风险组合的认定进行调整

。

３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

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

无需对已

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无

影响

。

（

二

）

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的变更

１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因市场环境变化

，

根据公司应收款项实际情况

，

同时参考部分建筑施工行业上市公

司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

公司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

调整

。

公司坏账政策计提比例变更前后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的应收款项的计提比例

如下

：

原计提方法 变更后的计提方法

账龄 计提比例 账龄 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下同

）

５％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下同

）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１－２

年

１０％

２－３

年

１５％ ２－３

年

１５％

３

年以上

３０％ ３－５

年

５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２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公司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自

２０１４

年度起进行调整

。

３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

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

无需对已

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

减少

１

，

８７９．５３

万元

。

三

、

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

了意见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

》

的规定

，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

，

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有利于更真实

、

完整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的有关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决策

程序合法

，

变更符合新会计准则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变更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特此公告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３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5-011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以传真

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在上海宏润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

全体监事出席会议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会议经审议

表决

，

一致通过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决

策程序合法

，

变更符合新会计准则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变更

。

特此公告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3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5-01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以传

真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在上海宏润大

厦

１２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郑宏舫召集并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监事和高管列席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１

、

会计政策变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财政部发布了

《

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

准则

＞

的决定

》，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

、

共同控制

、

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应适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拟作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

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元

调整事项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影响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原在长期股权投资中按成本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７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会计估计变更

（

１

）

应收款项无风险组合的认定变更

由于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大多营运周期较长

，

导致母公司对其应收款项的账龄相

应延长

。

为避免因该等应收款项坏账计提

、

冲回而造成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异常波动

，

将母

公司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应收款项认定为无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

。

此项会计估计

变更对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无影响

。

（

２

）

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的变更

因市场环境变化

，

根据公司应收款项实际情况

，

同时参考部分建筑施工行业上市公司

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

公司对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进行调整

。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减少

１

，

８７９．５３

万元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

》

的规定

，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

，

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

《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０９

）。

特此公告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5-018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

，

2015

年

3

月

3

日

，

公司董事会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3

日

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

前述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的相关公

告

。

目前

，

公司及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

法律顾问

、

审计及评估机构等有关各方正

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

包括尽职调查

、

方案论证

、

审计及

评估等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从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

。

停

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9日


